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四川

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

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实事求是、独立判读的立场，就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审议《关于对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

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公司联合控股股东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三

家投资方对全资子公司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增资，

投资方增资总金额为 35000 万元，其中公司现金增资 14,260.51 万元。增资金额

将用于新能源公司打造产业园，实现产业发展。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增资计

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能积极推动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决策程序及确定依

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损害中投资者利益。由于投资方

之一为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爱众集团”），爱众集团持有公司股

权 15.55%，上述事项存在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张久龙先生、袁晓林先生进行回避表决，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

们同意该议案。 

（二）审议《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

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授权花园制水管理层使用最高

额度不超过 1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在 1年内进行滚动使用现金管理，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

案。 

（三）审议《关于使用农网改造升级项目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按照国家和四川省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有关政策的安排，根据《关于

转下达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 2020 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等相关要求，本年度使用农网改造升级项目资金涉及关联

交易的金额为 3073.21 万元。经核查，我们认为：此次交易系根据相关政策实施，

所涉及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政策经营管理需要，有利于公司供电网络的优化，改造

提升农村电网质量，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因水电集团作为四川省农村电网改

造升级项目法人和出资人代表，将农村电网改造升级项目资金下达到爱众集团，

爱众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此项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张久龙先生、袁晓林先生、刘毅先生、谭

卫国先生进行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6 日 

 

  



 

 

 


